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做好2018年市级重点项目实施

有关工作的通知

渝府办发〔2018〕12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2018年市级重点项目工作将按照市委五届三次全

会部署，以“三大攻坚战”“八项行动计划”为主线，分类推进实施。2018年市级重点项

目包括年度建设项目和前期准备项目。其中，年度建设项目697个，总投资2万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4000亿元；前期准备项目168项，估算总投资7300亿元。经市政府同意，现就做好

2018年市级重点项目实施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明确责任，分类推进实施

    各区县（自治县，以下简称区县）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严格落实《重庆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市级重点项目建设问题协调解决工作机制的通知》（渝府办发

〔2017〕169号）要求，强化责任担当、分工协同落实。项目法人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积

极主动推进项目加快建设。市发展改革委、市城乡建委要分别做好项目前期和建设过程中

有关问题的统筹协调。市经济信息、交通、城乡建设、水利、城市管理等行业主管部门要

强化本行业项目建设和投资进度的跟踪，牵头协调项目法人反映的卡点难点问题。区县政

府负责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重点项目，落实市级重点项目征地拆迁和属地维稳责任。

    二、多方联动，提高服务效率

    各区县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严格落实《关于加强市级政府投资项目统筹管

理的意见》（渝府办发〔2017〕159号）、《重庆市投资项目审批服务首问负责制实施方案

（试行）》（渝府办发〔2017〕133号）要求，加强统筹协调和沟通衔接，加快推进重点项

目前期工作。要建立完善前期工作台账，坚持重点项目绿色审批通道，提高工作效率，属

于国家审批权限的，加强汇报衔接，努力争取国家部委支持。要及时研究解决重点项目推

进中的矛盾问题，为重点项目顺利实施创造条件。

    三、拓宽融资渠道，保障资金需求

    加大争取中央投资工作力度，统筹平衡市、区县财政性资金，集中资源保重点。扩大

直接融资规模，市战略性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中新互联互通



投资基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基金、各专项发展基金等优先支持重点项目建设，推动有条

件的企业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支持重点项目通过项目收益债、专项债等债券品种融资。政

府主导类项目要加大吸引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资本参与力度，创新价格和收益形成机制，

继续推动实施PPP等多种投融资模式。市场主导类项目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

用，政府部门积极搭建银企合作平台，畅通银企对接通道，引导新增银行贷款额度主要投

向重点项目建设。

    四、创新管理，强化跟踪督办

    各区县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要高度重视重点项目建设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

性作用，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深化分类、分层级协调调度机制。依托全市投资项目

在线服务监管平台，严格落实“进展信息每月报送、矛盾问题每月调度”的工作机制。市

政府将以百项重点关注项目为龙头，及时协调解决卡点难点问题，实施精准调度。各区县

政府要建立完善促进投资和重大项目联席会议调度机制，实现区域内重点项目的有效精准

调度，保障投资平稳增长。市政府督查室将会同市发展改革委、市重点办，对工作推进不

力的事项开展协调督办，对连续2次纳入协调督办且未能按时完成的事项予以通报，同时将

重点项目开工、完工、投资完成情况纳入年度考核，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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